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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广东省纺织行业技术研究中心

申请书

中心名称：

（广东省纺织行业****技术研究中心）

申报单位： （公章）

填报日期：

广东省纺织协会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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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信息表

拟申报中心名称 专业领域

单位名称 单位法人

单位性质 □国有企业 □国有控股企业 □外资企业 □合资企业□私营企业 □其他

中心负责人 职称 联系方式 （手机）

联 系 人
联系

方式
（手机） 邮箱

通讯地址 邮编

中心组建拟投入 万元 其中：固定资产投入 万元

科研基础设施情

况
科研中心面积 m2 主要实验仪器 台（套）

人员情况

（人）

企业人员总数 科研人员总数 高级职称人数
国家级、省部级

人才及学术带头人

企业近三年销售

收入（万元）

年 年 年 总计

近三年研发投入

占年销售收入

(％)

现有资质情况

（地市级以上）

□ 企业技术中心 □ 工程研究中心 □ 技术研发中心 □ 重点实验室

□ 创新示范企业 □ 高新技术企业 □ 单冠/小巨人 □ 专精特新企业

□ 其它：

主要合作高校或科研院所
企业在两年内是否

发生违纪违法行为
是□ 否□

已获授权专利（软件著作权）数（项） 其中发明专利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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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五年主持或参与制定标准数（个）
合计： 个

其中：国家标准 个，行业标准 个，团体标准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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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知识产权情况表

序

号
年份 知识产权名称 知识产权类别

国家

（地区）
授 权 号

三、主持或参与制定标准情况表

序

号
年份 标 准 名 称 编 号 主持或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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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领域国内外最新技术进展及发展趋势

（可另附纸）

五、技术研究中心建设方案

（方案包含：本单位创立该领域技术研究中心的必要性；拟研发的

方向及主要内容；预期目标；拟投入的人力（组织架构）及运作机

制；拟投入的资金预算等方面。约 2000 字。）

（可另附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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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广东省纺织行业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充分发挥企业

在技术创新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，提升广东省纺织行业的自主创

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广东省纺织行业技术研究中心是指企业设立的技术

研发与创新机构，面向行业开展产业前沿及共性关键技术或产品

的研发、成果转化及示范应用，突破产业链关键技术屏障，带动

产业转型升级，支撑产业创新发展。

第三条 广东省纺织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是广东省纺织

行业技术研究中心的管理单位，负责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申请与认定

第四条 具备广东省纺织行业技术研究中心基本条件的依托

单位可提出认定申请，由协会进行审核认定。

第五条 申请广东省纺织行业技术研究中心应具备以下基本

条件：

（一）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发展前景和竞争优势，拥有自主

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，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经同行专家鉴定（评

价）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以上；

（二）研究中心组织体系健全，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，具有

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；

（三）具有较完善的研究开发和试验条件，自有研发基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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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设备，有固定的年度科研活动经费投入；

（四）拥有一定规模的科研人才队伍，结构合理，拥有技术

水平高、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，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创

新人才优势；

（五）企业在两年内未发生违纪违法行为。

第六条 认定程序

（一）企业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协会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现场考察。

（三）提请协会理事会（或常务理事会）审议。

（四）进行“纺织行业 XX 技术研究中心”授牌。

第三章 管理与评估

第七条 为加强对技术研究中心的管理，对认定的技术研究

中心每三年评估一次。

第八条 协会组织专家对技术研究中心进行评估考核。

第九条 未通过评估、不参加评估或中途退出评估的技术研

究中心，撤销其认定资格，不再列入纺织行业技术研究中心序列，

经过重新评估后可再次提出申请。

第十条 企业在申请认定中，若有弄虚作假行为，将撤销认

定并追回发给企业的证牌，三年内不得再申请认定，同时在媒体

上公布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纺织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